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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 
 

 

京汇〔2020〕35 号 

 

 

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转发 

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外汇收入 

支付便利化业务操作指引的通知  
 

辖区内各相关外汇指定银行： 

为配合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优化外汇管理 支持涉外业务

发展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0〕8 号）的实施，规范资本项目外汇

收入支付便利化工作，明确风险防控要求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

了《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操作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操

作指引》）。现将《操作指引》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

求，请一并遵照执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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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银行应按《操作指引》要求制定完善的内控制度和风

险防范措施。在满足《操作指引》规定的真实性审核、交易信息

采集等各项条件下，可采取简化单证形式等优化资本项目收入支

付便利化业务的措施。相关业务流程和内控制度向我管理部报告

后，方可实施。 

二、各银行应针对《操作指引》内容及时开展内部业务培训，

认真履行展业原则。做好《操作指引》的宣传和解释工作，协助

相关市场主体及时了解政策内容，便利市场主体合规办理外汇业

务。    

三、各银行应按《操作指引》要求对所办理的资本项目外汇

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进行事后抽查，抽查应具备合理性与随机性，

并及时上报抽查报告和企业存在的异常、可疑情况。 

四、银行存在事后抽查工作不到位，异常、可疑报告不及时

或应报未报等情况的，我管理部将视情节轻重考虑暂停其经办资

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资格。 

五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银行接到本通知后，请及时转发所辖分支机构。 

执行中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向我管理部反馈。 

联系电话：6855984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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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操作指引 

 

 

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   

2020 年 5月 22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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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中关村中心支局。 

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办公室 2020 年 5月 25 日印发 

 




